2010年住院起付线和报销比例调整
	执行时间
	乡镇级
医疗机构
	区县级
医疗机构
	统筹地以外省内市级定点医疗机构（包括本市市级定点医疗机构）
	省级及省外定点医疗机构、统筹地外非定点医疗机构（必须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）


	2010年
	住院

起付线
	100元
	200元
	600元
	800元

	
	报销

比例
	70%
	60%
	45%
	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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